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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崇明一七旬老人搭乘好友无偿

提供的车辆出游时， 因交通事故葬

送生命。 独生子怒而将事故双方驾

驶员及保险公司诉至法庭要求赔偿。

在上海法治报微信公众号此前的报

道中， 围绕是否符合好意同乘的情

节等问题， 原被告双方展开激烈辩

论， 该案到底会有怎样的判决结果？

3 月 12 日， 该起案件在崇明区

人民法院宣判， 据悉这也是 《民法

典》 实施后， 崇明法院首次引用民

法典“好意同乘” 规定作出判决。

此前报道，去年某日，黄勇驾车

载着已经 71岁的徐明、汤谦、沈鹏等

六位好友出游时，与杨杰驾驶的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 沈鹏、徐明于当日死

亡。 经认定， 黄勇负事故主要责任，

杨杰负事故次要责任， 汤谦、 徐明

等人无责。 徐明独生子徐旭将黄勇、

杨杰、 保险公司诉至法庭。

经过审理， 崇明法院认为， 被

告黄勇驾驶非营运机动车， 基于善

意互助无偿搭乘徐明等人共同出游，

系好意同乘行为。 黄勇主观上具有

过错， 应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但黄勇已尽到普通驾驶员通常应尽

的注意义务， 主观上不存在侵权的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依法可减轻其

赔偿责任。 崇明法院综合黄勇的过

错程度、 赔偿总金额， 按照社会良

俗及公平观念， 酌情减轻黄勇 5 万

元的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被告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徐明医疗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 2.3 万余元；

在机动车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徐明赔

偿金、 丧葬费等 20余万元。 黄勇赔

偿徐明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代理

费等， 酌减 5 万元， 并与黄勇事发

后已垫付的 15余万元相抵扣， 实际

还应支付 32万余元。 被告杨杰赔偿

原告代理费 3000元。

法官说法：

本案的审判长崇明区法院副院

长陈斌表示，《民法典》1217 条规定，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

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

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

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除外。

实际上在 《民法典》 实施之前，

因好意同乘而减轻机动车使用人赔

偿责任， 民法理论中是存在的， 只

不过并无明文规定。 在审判实践中，

法官遇到此类情况的处理也是减轻

驾驶人的责任。“好意同乘”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时，驾驶人往往

是好心做错事，从遵循公序良俗与公

平角度考虑，如果由驾驶人承担全部

责任，则显失公平， 不利于构建互帮

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潘嫣

“现货： H 蓝之谜套装， 国内

专柜 8800， 现 5500 直邮， 今年最

划算的套装， 没有之一” “新西兰

A 他美升级白金系列， 全球唯一免

疫共生元， 无限接近母乳……” 几

乎每个人手机中都有那么几个代购

的联系方式： 护肤品、 奶粉、 包

包、 保健品等等都可代购， 境外代

购以价廉、 方便、 快捷博得国人喜

好， 但随之而产生的纠纷也层出不

穷。 买家往往主张十倍惩罚赔偿

金， 而代购人则主张委托合同关系

无需承担惩罚性赔偿， 因此买家与

代购人构成何种法律关系， 是老百

姓能否获得赔偿的重要前提之一。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因代购而引起的纠纷， 海外代

购食品无中文标签， 法院判决代购

承担“退一赔十” 的法律责任。

网购VC美白丸， 商品

外包装无中文标签

赵某先后 4 次通过淘宝网购物

平台在李某所经营的淘宝账号为

“A” 的店铺购买商品名称为“澳洲

unichi 玫瑰果精华美白液口服液提

亮肤色搭配 VC 美白丸 10 瓶盒”

的商品， 其中除一订单从香港发货

外， 其余皆自深圳、 广东等境内发

货， 且李某在赵某下单当日即发

货，商品总价款为 6022 元。 上述商

品外包装均为外文，无中文标签。

赵某认为李某系销售明知是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除了主

张退还全额购物款外， 同时主张十

倍的惩罚性赔偿 60220元。

李某认为， 其提供的是代购服

务， 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

而非买卖合同关系， 赵某并非真正

消费者， 故请求驳回赵某的诉请。

法院经审理认为， 讼争物品原

产地是澳大利亚， 但发货地除一单

从香港发货外， 其余皆从境内发

货， 下单当天， 李某即发货， 客观

上当天内无法完成从澳大利亚到发

货地的物流， 主观上也无必要， 故

李某非代购， 二者间实为买卖合同

关系， 而非委托合同关系。 讼争物

品“澳洲 unichi 玫瑰果精华美白口

服液”， 系普通食品。 进口的食品

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本案

讼争商品没有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

定的中文标签、 说明书， 也没有可

以证明涉案商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的相关证明文件， 故法院认定涉案

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事

关人体健康、 安全， 故支持其十倍

惩罚性赔偿的请求。 据此， 法院判

决： 李某退还赵某货款 6022 元，赵

某应同时将所购商品全部退还李

某；李某支付赵某赔偿金 60220元。

法院判决代购承担“退

一赔十”的法律责任

承办本案的金山法院亭林法庭

干华丽法官认为， 本案审理的难点

主要是代购涉及法律关系的认定。

首先， 买家与代购人形成买卖合同

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 代购分为

两种， 一为现货代购， 一为非现货

代购。 现货代购是代购者已经从海

外购得货物， 并取得货物的所有

权， 在买家下单后， 即可发货， 其

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 非现货

代购， 是指代购者尚未从海外购得

货物， 在买家下单后， 需按照买家

指示采购货物并发送至买家手中，

其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 两种

法律关系在瑕疵担保义务上的区别

是， 买卖合同中出卖人需要对其出

售的货物质量问题负瑕疵担保责

任； 而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尽了应

尽的注意义务后， 无需对货物质量

负瑕疵担保责任。 本案为买卖合同

关系， 李某应当负瑕疵担保责任。

其次， 进口食品的安全标准是

什么？ 《食品安全法》 第 92、 96、

97条对于进口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有专门规定， 如进口食品应

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

并按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 外包

装应当有中文标签、 中文说明书，

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及境内代理商

的信息等。 本案， 代购的食品既未

经检验检疫并附随资料， 外包装也

无中文标签， 显然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 因此， 李某在网上销售不符

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进口食品，

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 故应当承担

“退一赔十” 的法律责任。

海外代购食品没有中文标签
消费者能否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

工行上海分行多措并举做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近年来， 工行上海分行进一步夯实全

行 “全流程、 大消保” 的管理新格局， 通

过健全体制机制， 规范经营行为， 不断完

善投诉管理体系、 强化宣教实效等方面着

手， 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公司治理各环

节， 强化全流程管理、 全面提升风险管控

效能， 切实为金融消费者保驾护航。

据介绍， 工行上海分行不断深化 “以

客户为中心” 的经营理念， 着力提升金融

服务质效， 将消保理念全维度地嵌入业务

产品、 操作流程、 客户服务等各个方面，

妥善解决好客户在银行服务中的各种诉求，

使客户业务办理流程更畅、 服务更优、 体

验更佳。 这背后离不开该行对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并将之定位为长期

战略， 作为公司治理、 企业文化建设和经

营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贯穿于

经营管理和业务操作全过程。 工行上海分

行进一步夯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工作

职责， 把客户服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提升到不忘初心、 勇担使命的思想认识上，

由分行行长任主任， 分管副行长任副主任，

定期研究消保投诉重点问题， 完善制度流

程， 健全消保治理体系， 同时明确各行部

一把手负责制， 共同推动全行消保工作顺

利开展， 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 持续履行

社会责任。 在此框架下， 该行结合监管最

新要求及时对消保制度予以完善修订， 强

化消保考核力度， 完善个人信息安全管理

制度、 修订消保审查制度等管理制度， 不

断夯实消保工作制度体系。 为切实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增强客户获得感、 安全感，

提高客户满意度,该行每年制定的消保年度

工作计划， 持续开展个人金融业务、 银行

卡业务 “投诉治理年” 活动， 加大根源治

理力度， 并在全行举办消保标兵劳动竞赛

活动， 通过开展 “我为客户解难题” 系列

征文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标兵” 评选， 激

励全行员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实、 做

细、 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此外， 工行上海分行始终将金融知识

普及作为商业银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积极

探索和完善 “线上+线下” 金融知识宣教

体系， 以移动互联思维推动宣教工作影响

力与实效性同步提升， 注重内外联动、 多

渠道资源有机整合， 常态化宣传教育与集

中教育相融合， 不断加大金融知识普及力

度。 今年3?以来， 工行全面开展网点厅堂

金融知识讲座、 微沙龙、“进校园”“进社区”

“进企业”等活动，在“阵地+户外”宣教如火

如荼开展的同时，线上金融知识宣教活动也

格外丰富， 广大金融消费者通过读微信趣

味长图、 玩微信小游戏、 看原创漫画 “以

案说险” 等多种方式趣味化地学习如何防

范、 辨别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套路。

工行上海分行充分运用分行消保 “小

超人” 品牌形象， 推出 “工小超课堂” 计

划， 发动行内原创力量， 根据不同主题设

计创作微电影、 视频短片、 趣味漫画等宣

教作品， 利用微信、 抖音等新兴媒体提高

宣教直观性和生动性， 并通过各种渠道扩

大宣教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该行坚持以宣

教促服务， 以服务推消保， 辖内网点员工

在提供优质服务、 做好疫情防控保障措施

的同时， 将宣教活动进一步融入到网点的

日常经营管理中， 在网点大厅主动向客户

送上宣教资料， 并积极开展有针对性风险

提示， 帮助客户增强风险风范意识。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陈淋清

洗掉原生产日期， 喷上新的

日期， 临保或过保的熏肠、 煎肠,

摇身一变“新鲜出炉”。

因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

期的食品，上海和亦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亦公司） 被上海市松

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吊销食

品生产许可证、 罚款 301 万余元、

没收涉案食品及违法生产工具和

设备”的行政处罚。 和亦公司不

服， 遂诉至法院。 昨日， 闵行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并当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篡改生产日期， 被罚

300余万

2019 年 8 月， 松江区市场监

管局接市民举报， 和亦公司涉嫌

篡改食品生产日期。 后经立案调

查发现， 该公司通过清洗剂擦洗

掉原生产日期， 再重新喷上日期

的手段， 对已临保或过保的库存

积压食品进行篡改生产日期。 至

案发时已篡改 6000 余包各类熏

肠、 煎肠的生产日期， 并销售了

其中的 54 包煎肠， 货值金额共计

177081.56元。

案发后， 和亦公司对该批产

品全部召回。

2020年 6月 28日， 松江区市

场监管局以“生产经营标注虚假

生产日期的食品” 为由， 对该公

司作出“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

罚款 301 万余元、 没收涉案食品

及违法生产工具和设备” 的行政

处罚决定。

不服处罚决定， 诉至

法院

和亦公司不服， 提起行政复

议， 经松江区人民政府复议， 维

持了上述处罚决定。 和亦公司仍

不服， 遂诉至法院。

庭审中， 原告和亦公司表示，

案发后，公司积极配合松江区市场

监管局调查，主动召回流向经销商

处的涉案产品， 无任何违法所得，

未造成危害后果，故不符合从重处

罚的法定情形。松江区市场监管局

对原告进行超过货值 17 倍的罚款

并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 属于法

律适用错误， 处罚明显不当。

松江区市场监管局则辩称，

其在综合考量原告行为的情节轻

重及案件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作出

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法律适用正确。

松江区政府辩称， 其具有作出的

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职权， 且作

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

法院：具有主观故意，

驳回诉讼请求

闵行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

食品属于高风险食品范围， 原告

通过篡改生产日期， 使得超过保

质期或临近保质期的产品流入市

场， 加剧了食品安全的风险性，

且涉案产品货值高达 177081.56

元， 多销往商超， 潜在危害性较

大。 且原告作为一家肉制品生产

企业， 应明知如实标明产品生产

日期的重要性， 却多次大量篡改

生产日期， 显然具有实施违法行

为谋利的主观故意。

此外， 该公司案发后虽然召

回了涉案产品， 但召回行为并非

主动实施， 而是在监管部门的要

求下实施的， 是监管部门的及时

查处才避免了严重后果的发生。

因此， 松江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被

诉行政处罚决定， 法律适用正确，

处罚裁量适当。 松江区政府在法

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亦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故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篡改生产日期被罚 301 万，罚得太重吗？

法院：处罚裁量适当，驳回诉讼请求

搭乘车辆致 2? 4?，涉民法典“好意同乘”案宣判

司机被判酌情减轻赔偿 5万元


